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 

的审核意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3年8月30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拟提交此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及《关于签订公司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进行了

审核，现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关于对《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资料的初步阅读，我们认为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签署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条款公平合

理、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

般商务条款执行，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及更新2024-2026

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 

 

二、关于对《关于签订公司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的审核意见 

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资料的初步阅读，我们认为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油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合法

有效的《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能够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

务；公司与中油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与中油财务的持续性



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执行，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与中油财务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及更新2024-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持

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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